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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7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3月7日-2025年3月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7日上午9:15至9:25和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开华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宝安区海秀路荣超滨海大厦A座20
层）

（5）召开方式：现场召开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5年2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28 人，代表股份 641,187,5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37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8人，代表股份 510,650,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10 人，代表股份 130,537,2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525%。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12人，代表股份 171,247,4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348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0,71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96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10人，代表股份130,537,2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525%。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126,291,55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12,16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7,533,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2968％；反对9,458,
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815％；弃权1,4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21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0,374,0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6505％；反对9,458,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5231％；弃权1,415,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265％。

关联股东潘骅先生、鲁习金先生、宋万祥先生、穆猛刚先生、张坤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

为2,780,80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9,221,6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2.9775％；反对 10,
362,7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0514％；弃权1,66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7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59,221,6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2.9775％；反对10,362,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6.0514％；弃权1,66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711％。

关联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许开华先生、王敏女士、周

波先生、潘骅先生、鲁习金先生、宋万祥先生、王健女士、陈斌章先生、吴光源先生、穆猛刚先生、张宇平

先生、张坤先生、娄会友先生、张薇女士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数量为469,940,104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0,173,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2822％；反对9,459,
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753％；弃权1,554,86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21,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4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0,233,1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5682％；反对9,459,4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5.5239％；弃权1,554,862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1,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08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许开华先生、王敏女士、周波先生、潘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4.01 选举许开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98,531,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3.34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8,591,83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5.0912％。

许开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 选举王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98,964,9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3.414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9,024,8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5.3441％。

王敏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3 选举周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604,782,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32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4,842,4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8.7413％。

周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4 选举潘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99,136,9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3.441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9,196,84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5.4445％。

潘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潘峰先生、汤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其中，独立董事潘峰先生自2020年9月18日

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

董事不得超过六年，因此，潘峰先生本次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9月17日止。独立董事潘峰先生、汤胜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独立董事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01 选举潘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97,558,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3.19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7,617,9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4.5225％。

潘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2 选举汤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605,608,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4.45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5,668,5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9.2237％。

汤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鲁习金先生、宋嘉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与公司 2025年 2月 19日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吴光源先

生、陈斌章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6.01 选举鲁习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96,385,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3.012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6,445,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3.8377％。

鲁习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6.02 选举宋嘉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96,276,6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995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6,336,5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73.7743％。

宋嘉乐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戴毅律师与陈晓璇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5-039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4日分别

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3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6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6人。出席会议的人数超

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

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选举许开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附后。

2、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的议案》。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选举许开华先生、潘峰先生、周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委员，许开华先生为召集人。

选举汤胜先生、潘峰先生、王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汤胜先生为召集人。

选举潘峰先生、汤胜先生、王敏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潘峰先生为召集人。

选举潘峰先生、汤胜先生、潘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潘峰先生为召

集人。

以上相关人员简历附后。

根据公司《信息披露委员会工作细则》规定：信息披露委员会可由公司董事长、独立董事、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财务经理、内审负责人、法律顾问、证券事务代表、子公司总经理组成，具体信

息披露委员会成员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
附件：简历

许开华，男，汉族，1966年2月生，中共党员，中南大学冶金材料专业研究生学历，公司创始人。入

选国家“百千万”人才计划与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担任中南大学兼职教授、万隆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国家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能源金属资源与新材料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主任。曾在中南大学从事教学、研究，曾与东京大学山本研究室进行短期合作研究(受聘高级研究

员)。现任公司董事长、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许开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60%股权、持有公司股东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

有限公司31.465%股权。同时，许开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6,805,380股，许开华先生与公司董事王

敏女士为夫妻关系，两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经查，许开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敏，女，汉族，1959年1月生，中共党员，会计师，公司创始人之一。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马钢公

司中板厂、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深圳中物集团下属公司、深圳市中金高能电池材料

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

敏女士持有公司股东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40%股权、持有公司股东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

公司1.9162%股权，同时，王敏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3,383,555股，与公司董事长许开华先生为夫妻

关系，两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经查，王敏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周波，男，汉族，1968年7月生，中国人民大学MBA研修班毕业，工程师。曾先后任职于宝钢集团

朝阳精密带钢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金高能电池材料有限公司。2001年入职格林美，历任公司副总经

理，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周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739,000股，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

查，周波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潘骅，男，汉族，1978年2月生，江南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毕业，本科学历。曾先后任职于无锡市布

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布勒设备工程（无锡）有限公司、无锡东寅拉链有限公司。2009年入职格林美，

历任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格林美（无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

理，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潘骅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640,600股，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查，潘骅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潘峰，男，汉族，196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清华大学材料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曾

任职于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1996年7月至今，任清华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公司独

立董事、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汇成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崇义章源钨业

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潘峰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查，潘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汤胜，男，汉族，1976年12月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暨南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

册会计师、国际内部审计师。2006年7月至今，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系，现为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

部董事、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汤胜先生

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无关联关系。经查，汤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25-040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3月7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4日分别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

全体监事发出。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4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4名。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过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经全体监事推选，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鲁习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选举鲁习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
附件：简历

鲁习金，男，汉族，1971年9月生，中共党员，华中师范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武汉大学MBA，硕

士研究生学历，获得国家高级职业经理人证书。曾任职于湖北荆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入职

格林美，历任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西格林美资源循环有限公司总经理、格林美

（武汉）城市矿山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鲁习金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44,000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经查，鲁习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股票代码:601012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5-022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3月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钟宝申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和投

票表决，会议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向下修正“隆22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隆22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

关联董事钟宝申、李振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012 证券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2025-021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尚苑路8369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322

2,030,777,692

26.8697

注：1、上表中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不含公司回购账户所持20,177,564股；

2、上表出席会议的股东中关联股东（股权登记日持有“隆22转债”的股东）80人，涉及回避表决的

股份数量1,075,130,18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宝申因工作安排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董事一致推选董

事兼总经理李振国先生代为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钟宝申先生因工作安排请假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晓东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向下修正“隆22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7,111,077

比例（%）

86.5498

反对

票数

120,895,863

比例（%）

12.6507

弃权

票数

7,640,572

比例（%）

0.799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向下修正“隆22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08,474,611

比例（%）

76.0645

反对

票数

120,895,863

比例（%）

22.5127

弃权

票数

7,640,572

比例（%）

1.422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涉及的关联股东已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晓琳、宋言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8日

证券代码：601012 证券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2025-023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下修正“隆22转债”转股价格

暨转股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修正前转股价格：58.28元/股
● 修正后转股价格：17.50元/股
●“隆22转债”本次转股价格修正实施日期：2025年3月11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隆22转债”按照向下修正条款修正转股价格,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053

证券简称
隆22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3/10

停牌期间
全天

停牌终止日
2025/3/10

复牌日
2025/3/11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561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1月5日公开发行了

7,00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00,000.00万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20%、

第二年为0.40%、第三年为0.80%、第四年为1.20%、第五年为1.60%、第六年为2.00%。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1号文同意，公司700,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2年2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隆22转债”，债券代码“113053”。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隆22转债”自2022年7月11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票，初始转股价为82.65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58.28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隆22转债”转股价格由82.65元/
股调整为58.85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2年6月6日（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2年5月3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因公司实施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隆 22转

债”转股价格由58.85元/股调整为58.84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2年7月13日（具体情况

请详见公司2022年7月1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3、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隆22转债”转股价格由58.84元/股调整为58.44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3年6月19日（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3年6月1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4、因公司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回购注

销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隆22转债”转股价格由58.44元/股调整为58.45元/股，转股价格

调整实施日期为2023年10月25日（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3年10月24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5、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隆22转债”转股价格由58.45元/股调整为58.28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4年7月15日（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4年7月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转股价格修正依据

（一）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隆22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表决。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

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

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

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

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本次转股价格修正条款触发情况

自2025年1月21日起至2025年2月1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已有十五个交易日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的85%（49.54元/股），已触发“隆22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三、本次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审议程序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2025年2月18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隆22转债”转

股价格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2025年2月1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3月7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隆22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条款的约定全权办理本

次向下修正“隆22转债”转股价格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

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向

下修正“隆22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确定“隆22转债”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等事项（具体情

况请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本次转股价格修正结果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16.49元/股；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17.10元/股，本次修正后的“隆22转债”转股价格应不

低于17.10元/股。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综合

考虑上述价格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将“隆 22转债”转股价格由 58.28元/股向下修正为

17.50元/股。

本次修正后的“隆22转债”转股价格自2025年3月11日起生效。“隆22转债”于2025年3月10日

停止转股，2025年3月11日起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8日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5-010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降
至5%以下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萧锦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卖出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及治理结构产生

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后，萧锦明先生持有公司9,314,141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99997%，不再是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萧锦明先生出具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其于2025年1月23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卖出公司股份1,451,100股，于

2025年2月7日、2025年2月20日、2025年3月6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卖出公司股份460,000股、

370,000 股、1,901,500 股。本次权益变动后，萧锦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9,314,141 股，持股比例

4.99997%，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5年1月23日至2025年3月6日，萧锦明先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卖出公

司股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

萧锦明

小计

注：2024年11月23日至2024年12月18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萧锦明先生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0.32%。

萧锦明

减持方式

被动稀释

--

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日期

2024年 11月 23日至 2024年12月18日

--

2025年1月23日

2025年2月7日

2025年2月20日

2025年3月6日

减持均价
（元/股）

-

--

17.75

15.06

13.21

13.21

减持数量（股）

0

0

1,451,100

460,000

370,000

1,901,500

占公司股本比例

被动稀释0.32%

被动稀释0.32%

0.78%

0.25%

0.20%

1.02%

小计

注：萧锦明先生于 2024年 12月 31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107），本次权益变动实施情况未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 -- 14.99 4,182,600 2.25%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萧锦明先生的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萧锦明

注：1、本次变动前的公司总股本为178,388,278股；2、本次变动后的公司总股本为186,283,962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3,496,741
13,496,741

0

占总股本比例
（%）

7.56593
7.56593
0.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9,314,141
9,314,141

0

占总股本比例
（%）

4.99997
4.99997
0.00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预披露，不存在违反《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本次权

益变动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减持相关承

诺的情形。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萧锦明先生已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萧锦明先生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

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萧锦明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8日

证券代码：688622 证券简称：禾信仪器 公告编号：2025-009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

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以下简称“本次授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授信额度在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年度授信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年度授信额度及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4年5月23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为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2024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预计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2.5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据贴现、银行保函、银行保理、信用证、贸易融资、进出口押汇等，具体授信业务

品种、额度、期限等条件以相关金融机构最终核定为准。上述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为提升融资授信效率，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以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票据、商业承兑票据、土地、

房产、设备、专利等资产为自身融资业务提供担保，预计 2024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50亿

元。前述担保仅限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包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全资子公司之间

相互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等，不包括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担保形式包

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保类型，实际提供担保的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

同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有效期内，担

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并可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进行内部调剂。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振先生拟为公司（不含全资子公司）在前述授信额度内贷款无偿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二、本次申请银行授信及担保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2,900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2个月，授信款项用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业务。

公司以部分知识产权提供质押担保，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振先生及全资子公司昆山

禾信质谱技术有限公司自愿作为共同还款人，为本次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授信及担保事项是在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授信有效期、授信额度及担保

额度范围内，公司管理层根据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办理了公司融资及担

保的具体事宜，并签署了相关法律文件，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8日

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情况的公告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公募REITs简称

场内简称

公募REITs代码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物美消费REIT
物美消费（扩位证券简称：嘉实物美消费REIT）

508011
2024年1月31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REITs）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
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5号——临时报告（试行）》《嘉实物美消费封闭
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二、关于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基金经理文占雅女士因休产假，自2025年3月17日起将暂不能正常履职。经基金管理人

决定，文占雅女士休假期间，其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相关职责由共同

管理上述基金的现任基金经理张文静女士、林齐勃先生、魏少艺女士1
1根据本基金于2024年10月25日发布的《关于代为履行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职责情况的公告》，魏少艺女士因休产假，自2024年11月4日起暂不能正常履职。魏少艺女

士产假期间，其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相关职责由于金行先生代为履

行。

代为履行。

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影响分析

本次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事项已履行公司内部规定流程，并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

局备案。本次代为履行基金经理职责事项不影响基金管理人履行职责，对本基金收益分配、资产净

值、交易价格等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无重大影响。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jsfund.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咨

询有关详情。

五、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

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

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

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

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8日


